
 

国都证券 

关于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风险提示

性公告 

 

国都证券作为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提供担保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新材”）于 2026 年

3 月 18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了《关于公司拟续签对外担保合同的议案》，具体事

项为：华安新材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2025

年 10 月 15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

向黑龙江省连湖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湖渔业”）提供担保 600 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公告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上述担保已

于 2025 年 11 月 11 日签署了《抵押合同》，主借款合同日期为 2025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10 日，目前连湖渔业拟提前归还该笔借款，归还后拟再次

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林市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总额度不超过 600 万

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拟以自有房屋为续贷后的款项提供抵押

担保。连湖渔业实际控制人苏永江拟以其全部资产为上述担保提供无限连带责

任反担保，具体条款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和反担保合同为准，上述议案尚需

提交股东会审议。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03）。经查阅连湖渔业提供的 2025 年 1-12 月未审财务报表，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连湖渔业的资产负债率为 37.10%，华安新材本次对外担保金额 600

万元占到华安新材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10.25%。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华安新材本次对外担保金额 600 万元占到华安新材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10.25%，虽然被担保人实际控制人拟提供反担保，

但若被担保人到期无法偿还借款，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提示投资者关注上述对外担保对公司的影响，注意投资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提示广大投资者关注上述对外担保对公司的影响，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黑龙江林海华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黑龙江省连湖渔业有限公司未审财务报表》 

 

 

 

 

国都证券  

202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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